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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演进轨迹与展望
*1

王双

【内容提要】:我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经历试点探索和规模涌现阶段，进入了协同发展阶段。自创区在空

间分布、创新要素汇聚、先行先试探索以及发挥特殊窗口作用等方面特征显著。随着外部诱因与内部条件的不断变

化，自创区在生命周期的阶段性更迭与调整过程中，将在空间纵深分布、个性化发展、融合协同以及创新要素潜能

释放等方面对自身增长模式进行自适应的多重探索。

【关键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发展；自主创新

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承担着推进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经验

探索及示范引领重任， 是加快高新技术发展及相应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先试区域。2016 年 7 月，重庆高新区获准建设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自创区”），成为第 17 个国家自创区。国家自创区由东部地区发端，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规模效应

开始显现。在区域分布纵深推进的同时，以杭州国家高新区、珠三角国家高新区为代表，开始探索新一轮技术革命支撑的技术

创新模式，推动国家自创区建设由规模和区域分布扩张走向更具特色的个性化发展路径。河南郑洛新、山东半岛、辽宁沈大、

福厦泉、合芜蚌国家自创区致力于打造跨区域的协同创新共同体，以建设跨区域、大地域、多中心的协同创新中心为目标，使

自创区建设更深入、更富活力。经过 7 年建设，自创区已经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主要承载基地。总结自创区发展态势与主要举

措， 有助于把握我国自创区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趋势， 对于确定发力重点领域和预测未来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发展态势

2009 年 3 月，北京中关村被批准成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截至 2016 年 7 月，获批设立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

经达到 17 个，包括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深圳、苏南、天津、湖南长株潭、成都高新区、西安高新区、杭州国家

高新区、珠三角国家高新区、河南郑洛新高新区、山东半岛国家高新区、辽宁沈大国家高新区、福厦泉国家高新区、合芜蚌国

家高新区和重庆高新区， 平均以每年 2～3 个的规模扩容，覆盖了全国 1/2 的省份，且自创区所在地都有成为区域技术创新中

心的基础和实力。

自创区的选择和设立经过了一定的考量和筛选，以技术创新基础、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区域创新作用发挥等为主要因素，展

开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区域资源协同配置， 从顶层设计到操作层面都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17 个国家自创区都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和典型性， 突出了对不同创新领域和路径探索的积极作用。其中，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是设立最早、发展最快、政策最活的典型区域， 雄厚技术创新历史基础和在国家技术创新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决定了其

定位和使命突出国际性、全局性和区域性谋划。中关村自创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武汉东湖建成“推动

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的典范”，上海张江要“建成世界一流科技园区”，都直指国家创新发展战

略的直接目标， 承担着为自创区战略全面布局建设作出良好示范的使命。其他自创区都具有良好的技术研发基础和条件， 拥

有一定的区域技术创新中心实力和竞争力， 国家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配套优惠和政策倾斜。依据自身发展特点， 其他自创区

都明确提出了各自的战略定位，相继选择了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意在发挥相对优势， 以内在创新机制的激励和外部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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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烘托， 通过内外部双重作用加速技术创新研发的速度， 形成创新的累积演化与自我培植能力，达到创新的质变目标，提升

自主创新层次和水平。获批建设的 17 个自创区的发展态势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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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主要发展阶段

我国自创区围绕拓展创新发展空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布局思路， 在重点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以及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创新型省市和区域创新中心建设的基础上， 已经形成以国家自创区为引领、以高新区为主

体的典型示范发展格局。
[1]
在这一过程中， 自创区建设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自创区建设的现实需求、主要目标以及政

策探索的具体领域， 以及我国创新发展战略和政策背景， 大致可以将我国自创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试点探索阶段（2009 年 3 月至 2014 年 4 月）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政治进入更加复杂多变的时期，美国经济遭受重创，亚洲经济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严峻的危机考验， 发达经济重新寻找重振经济的新动力来源和重回发展正规的新增长点， 以科技创新为重心的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或国家创新战略实施成为应对危机挑战的重要工具。2008 年，美国政府出台《美国创新战略：可持续的增长和高质量

的工作》，对科技创新进行了中长期战略部署。2009 年，俄罗斯成立“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组织实施从资源型国

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变的战略。英国、德国、法国、巴西等纷纷启动并实施国家研究与创新战略， 通过加快科技创新刺激经济增

长。
[2]

为应对危机和保持稳定增长的需要， 我国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2006 年出台《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明确提出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尤其是推进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二次创业”。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和上海张江， 凭借各自雄厚的科技创新基础

和条件、特色鲜明的创新发展模式脱颖而出。
[3]
三大自创区充分发挥国家鼓励创新的政策优势，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形成了

初具规模的高新科技产业， 具备了成为区域创新中心的实力和竞争力。

2011 年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以及 2012 年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相继提出加大对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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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先试先行的前沿阵地， 承载着无数厚望”。在国家战略规划和推进实施政策支持的进一步强力推动下， 三个试点自创区进

行了一系列典型的制度创新，在股权和分红激励、科技金融改革、科技成果处置权与收益权、支持创新创业税收以及人才政策

方面都取得了有益经验。

（二）规模涌现阶段（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

从 2014 年开始，发达经济体逐步从危机中走出， 全球制造业复苏的向好形势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的潜在需求， 各国创新

培植热情和创新创业活动持续高涨。2014 年， 欧盟科研创新计划“地平线 2020”启动；美国实施“加快美国制造业发展战略”；

巴西成立“巴西科学未来委员会”。各国积极鼓励科技创新，加大重点领域投入， 推动建设具有领先优势和全球竞争力的国家

创新体系。

这一时期， 我国也开始加快推进区域创新的改革试验。2015 年 3 月，《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在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发挥示范和带动作

用”。2015 年 5 月，《关于 2015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一些省份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增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顶层设计的统筹规划下，这一阶段获批自创区数量显著增加，8 个自创区获批建设， 呈现出集体涌

现的发展态势。同时，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全面展开， 也亟需加速区域创

新步伐。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的西安，建设自创区将进一步提升其区域创新中心的作用和地位。深圳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

建设自创区，体现出国家对深圳在区域创新示范方面寄予厚望，期望其作出个性化、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有益探索。苏南和珠三

角作为整体建设自创区，不仅显示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创新整合和规模效应， 更是蕴含了国家开发开放与重要区域战略布局的

深刻需要。长江经济带布局中重要创新城市杭州、中游重要城市群长株潭，以及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成都先后获批建设自创

区，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中心的梯次分布态势明显。
[4]
天津滨海新区自创区是继北京中关村后京津冀的又一国家自创区，作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 凸显了创新改革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现实需求。

（三）协同发展阶段（2015 年 11 月至今）

2015 年 7 月，日本出台《科技创新综合战略 2015》；2015 年 10 月， 2015 版《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出炉；德国同时推

出与中国加强科技合作的《中国战略 2015～2020》。这些都旨在推进面向未来的产业创新， 引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

革，抢占未来全球创新制高点。

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作为“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局的承上启下重要战略时期，这一阶段国家创新战略实施向纵深推进， 自创区在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中的作用逐渐凸显， 自创区更多地以多个城市高新区的联合体形式出现， 以自创区为载体的区域创新中心布局初具

形态。2016 年 7 月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到，“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为基础、区域创新中心

和跨区域创新平台为龙头， 推动优势区域打造具有重大引领作用和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形成区域创新发展梯次布局，带

动区域创新水平整体提升”。获批的 6 个自创区中仅有重庆是以单个城市高新区为载体， 其他都是多个城市高新区跨地区联合

建设自创区， 这一方面标志着自创区建设进入了省域内多城市多点位、整体化多层级、协作化多中心的区域协同升级发展阶段，

同时也显示出自创区建设对区域创新基础及条件的要求更加全面多样， 更加强调自创区的辐射创新效应及极化效应，探索更具

一般性、普适性、可复制性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需求也随之提升。

三、我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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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自创区经历 7 年建设， 在探索自主创新的道路上逐渐成长壮大，空间分布、创新要素汇聚、先行先试探索以及发

挥特殊窗口作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

（一）空间分布呈现多种战略维度叠加特征

从传统区域分布形态上看， 张威奕（2016）将我国 17 个自创区的区域分布概括为四大板块，分别是东部、中部、西部和

东北，区域空间布局接近完成。
[5]
但这种划分较为简单，仅仅考虑了地理空间的散点分布， 没有完全体现自创区区域分布的深

层战略考量。应依托地理空间分布基础， 更多地挖掘自创区空间分布的经济战略内涵。

目前我国区域空间战略的实施更加强调依附于区域板块地理形态上的经济带状或圈层结构特征， “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和“京津冀协同” 三大主导空间战略都突出强调区域重要经济枢纽或中心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这种特征也强烈地体现

在自创区的区域分布上。17 个自创区都处于三大空间战略的核心区域或直接作为区域战略的核心， 且空间战略叠加特征较为

显著。17 个自创区中有 8 个是三大区域战略其中两个战略的叠加区域（见表 2）。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湖南长株潭、成都高

新区、合芜蚌高新区、重庆高新区自创区都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叠加区域；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自创区

是“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叠加区域。长江经济带“一轴”（沿江绿色发展轴）的三个核心城市上海、武汉、重

庆以及“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双城”北京、天津都在建设自创区，充分显示出自创区建设与国家区域空间发

展战略的高度耦合。自创区不仅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前锋”、区域梯度发展战略的“助推器”，更是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

重要突破口和试验高地， 有助于国家总体空间布局战略的顺利推进与道路探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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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 若进一步细化自创区所在城市群分布，也可以印证上述特征，目前 7 个国家级城市群
①2
中除哈长城市群外，

其他 6 个城市群核心城市都囊括在自创区建设的范围中， 再加上关中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

群等国家重点规划发展的区域性城市群，可以说，自创区已经成为我国探索创新引领发展和典型城市群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引

擎区域。

（二）创新要素聚集

自创区的发展历程显示， 不论是依托单个高新区设立的自创区， 还是以城市群为基础单元组成的跨区域自创区， 发展规

模的大小不能完全衡量其影响力和竞争力， 创新要素集聚程度和能力对于自创区来说更具意义。
[7]
自创区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

吸引大量创新要素汇聚、形成创新“洼地”，并充分发挥要素优化组合和产业融合发展效应，让静态的要素流动起来，成为动

态的创新网络节点，并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真正成长为创新中心，才能成为创新“高地”。因此，创新资源占有与利用效率、

创新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创新活动的发生活跃度、创新企业家与创新人才的集中度等代表创新要素聚集程度与能力的因子才是

决定自创区综合发展实力和潜力的有效因子，彰显自创区的创新“话语权”。

表 3 显示了 12 个自创区创新要素集聚的具体态势，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科技机构密集，创新平台建设加快，研究投入数

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创新主体不断涌现并成为创新活跃因素，创新成果加速形成，创新活动活跃度明显提升，创新引领人才和

高端人才高度汇聚，使创新要素组合获得的创新能力得到巩固和提升。总体来看，北京中关村在各个创新要素聚集方面都显示

出强大的实力和竞争力， 一方面吸引和汇聚全国乃至全球优质创新资源， 不断辐射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另一方

面通过创新要素的自发组合，并与市场力量相互作用，激发创新要素的潜在增殖能量， 发挥创新要素聚集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的“乘数效应”（肖相泽，2016）。

2 ①7 个国家级城市群包括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

群、中原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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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各个自创区还有各自擅长和突出的要素凝聚力， 如深圳自创区在创新平台培育方面较为突出； 苏南自创区创新主

体成长较为迅速； 天津滨海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创新主力军；西安高新区创新成果数量引人瞩目；杭州自创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产业集群“井喷式”发展。这些自创区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相对优势， 较为重视创新要素耦合效率，

创造出要素聚合推进创新能量释放的强大增长动因。

（三）先行先试领域多元化

17 个自创区都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政策示范的任务， 但是政策示范的着力点和主要的示范方向各有侧重（见表 4）。自创

区最重要的功能是创新体制和激励政策、动力机制的建立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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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自创区政策示范主要集中在股权激励以及科技金融改革创新方面， 在科技项目费用提取和新型产业组织培育方面也

被寄予厚望，北京、武汉和上海自创区都是全国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的试点基地， 都提出了几乎相同的政策趋向和主要探索

方面， 这也与当时国家科技创新的现实需求息息相关。

随后的自创区探索领域逐渐走向多元，科技资源配置、创新主体激励、科技金融支撑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平台架构等现实诉

求逐步进入视野， 并且深刻嵌入自创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以杭州自创区为突出代表。杭州自创区以互联网创新创业、

跨境电子商务跨越式发展为契机和依托， 进一步巩固国内行业领航者地位， 通过互联网与先进制造业的泛在化融合发展，成

功延伸了创新产业链条，打通了产业协同创新的内部阻隔， 为探索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中实现创新驱动新的发展模式

和更为有效的实现途径作出了有益尝试。

此外， 新近获批建设的自创区都明确了人才支持方面的探索和示范目标， 不仅突出人才培养和引进， 还扩展到人才团队

的培养和以人才智力为基础的产学研甚至产学研用结合，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了智力投入与质量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和作为创新战略未来储备的高端化要素特征。

（四）特殊窗口示范作用彰显

自创区不仅是区域创新活动的策源地和试验田，更是我国对外开发开放、与世界交流和接轨的重要门户。自创区在利用自

身区位及政策优势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学习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 也通过各种创新要素强化与全球创新活跃区域及创新原发地

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成功对接世界先进科技发展前沿和创新活动的最前端，以创新要素的流动配置连接全球开放通道，推动我

国开发开放全球大格局的加速形成。

北京中关村和天津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协同的“创新两翼”，深圳自创区探索深港经济科技合作新机制， 珠三角自创区主要

面向国际及粤港澳合作， 辽宁沈大国家高新区是东北亚合作创新基地， 福厦泉自创区推动海峡两岸协同创新。这些自创区不

仅肩负着加快建设区域创新中心的使命（见图一），更是承担着我国对外创新开放战略的特殊重要任务， 在探索开放合作交流

新机制体制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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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展望

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 使自创区发展的外部诱因与内部条件在不断发生变化， 这就要求自创区进行自适应的多重探索。

第一， 自创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生命周期的阶段性更迭与调整。目前自创区正处于“倒 U型”发展的上升阶段，在进入稳

定发展的“倒 U 型”顶点后，如何保持增长的活力与动力是自创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自创区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随着

我国开发区开始“三次创业”，自创区也同样进入使命完成后自主发展的“二次腾飞”阶段。成功形成全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

心后，自创区将普遍面临挖掘新的增长要素、探索新的增长路径、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的考验。因此， 自创区在现阶段的发展过

程中应将培育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诱导机制放在重要位置， 更加专注于创新价值空间增殖与创新动因持续孵化， 割舍

和扬弃不利于创新潜能释放的短期利益诱惑， 以前瞻眼光和全球视野规划未来发展蓝图。此外，自创区在寻求新的增长点和增

长机制过程中， 不应仅局限为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策源地，更应培育一种全域化的创新生态，以城市、城

市联合体或区域为载体，形成创新的“云”势能，使创新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本源。

第二，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深入推进， 自创区空间布局将会更突出“东转西进”的设

想，展开“向西”的纵深布局， 重点增加中西部地区自创区的分布密度。区位优势突出、发展潜力较大、要素资源较为集中的

枢纽型城市会成为自创区扩容的优先选择。同时，应赋予地方更加自由和灵活的自主决策权，调动西部地区积极申报创建自创

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度建设等方面制定更多的激励政策， 加大自创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基础上的空间优化布局。

第三， 遵循创新要素区域高度聚集的成长规律，以满足自创区创新发展的个性化、特色化潜在需求为出发点， 综合考虑

自创区创新基础和发展阶段、创新要素集聚能力、创新产业布局以及体制机制改革成效等因素（解佳龙、胡树华，2013），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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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支持各个自创区加大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先行先试力度， 引导高端创新要素围绕区域生产力布局加速流动和聚集，充

分发挥自创区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形成特色鲜明、分工协作、专业协同的自创区体系。健全“容错”与“试验”机制

框架，在合理的政策框架下鼓励自创区大胆开展更多有针对性、有实效、对本区域适用性更强的“定制化”政策探索（罗煜，

2017），尤其是在完善股权激励、收益分配等政策方面，重点强化政策的配套细化，让创新主体自主决定科研经费使用、成果

转移转化等，赋予自创区及创新主体更大的自主权，使创新要素活力竞相迸发。

第四， 随着我国国家创新战略实施层次的快速提升， 整个国家创新网络的架构将主要以自创区为主体和平台。作为国家

创新的主力军和创新网络的主要节点，自创区之间的融合、联合以及组合发展是未来自创区发挥更大作用与功能的“规定动作”。

进一步看，未来创新产业链条不断延长， 产业之间的嵌入式渗透融合更为深入，创新活动必然要求资源共享、技术共研、市场

共建、网络共担，这种泛在化的融合、辐射与扩散需求必然要求自创区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创新中

心，而是形成开放式的全球交互创新生态网络。

第五， 未来创新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是创新人才， 因此创新人才对于自创区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激发人才要素的活力和

潜力，需要自创区在更大范围内招揽人才， 建立全球人才培养与共享机制， 同时给予人才要素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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